附件1

专业零售市场交易情况专项试点调查统计报表制度（试行）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专业零售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一种业态和形式，在满足细分领域消费需求、活跃城乡市场、促进商品高效流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及时准确掌握各地区专业零售市场交易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商贸流通政策、优化市场调控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内容

本制度调查内容调查内容（1）市场基本情况：包括市场详细名称、市场编码、市场经营地详细地址、行政区划代码、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市场类别、营业类型、营业面积等；（2）市场交易情况：包括出租摊位数、商品销售额等。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调查范围为各地区重点专业零售市场，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市场、食品、饮料及烟酒市场等细分领域的专业零售市场，调查名单根据市场交易情况按季度申报调整。

纳入重点调查范围的专业零售市场应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专业零售市场的定义。即主要从事某一领域商品交易活动的现货市场，市场销售对象主要是商品使用者（不包含用于生产、经营、转卖的部分）和消费者。调查对象的确定，除应具备专业零售市场的主要功能、汇聚众多零售商户、面向生活消费人群等特征外，还应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市场有计划地管理运营，有统一的名称，如**市场、**交易中心、**城等；（2）围绕特定专业商品，形成较为完整的商品销售体系；（3）市场内零售商户商品销售额超过市场总商品销售额的75%。

2.具备填报统计数据的能力。即能够较为精准地掌握市场内每家商户的基本情况和商品销售情况等，能够满足季度报送数据需求；具备相关统计人员力量、具有相关数据处理的能力、拥有数据生产所需计算机设备；能够提供数据核查检查所需的凭证；能够按时按要求报送数据并保证数据质量。

3.具有填报统计数据的意愿。即应选取配合程度较高的专业零售市场。

四、调查方法

该项调查为典型调查，由市场运营方收集录入基层表数据。

五、组织方式

云南省商务厅负责制定试点调查内容及组织实施调查。

六、数据发布

个体单位数据仅用于数据汇总，把握各地区专业零售市场交易情况，不对外公布。

